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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上市的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毋須有過往溢利記錄，

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可因其新興性質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之行業或國

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

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鑑於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屬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在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

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創業板主要透過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之互聯網網站發布資料。上市公司一般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

登付款公布。因此，有意投資人士應注意，彼等須閱覽創業板網站（網址www.hkgem.com），方可取得

創業板上市發行人之最新資料。

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且明確表示不會就本報

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提供有關交大銘泰軟件實業

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此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本公司各

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1)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

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2)本報告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本報告所載內容有所誤導；及 (3)本報告所表

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並以公平及合理之基準與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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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之營業額分別為

2,156,000港元及11,125,000港元，比二零零三年同期分別下跌67.7%及53.8%。

‧ 營業額下跌主要由於  (i) 本集團進行業務轉型，正逐步終止發展通用軟件的業務；(ii) 部

份替顧客訂製的翻譯軟件已安裝但未經客戶驗收，因此相關之銷售額未能確認為銷售收

入。

‧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之股東應佔虧損下

跌分別為 10,097,000港元及 12,563,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同期分別為股東應佔溢利

1,646,000港元及5,146,000港元。

‧ 股東應佔溢利下跌主要由於有關通用軟件之應收賬及已過時庫存的大幅撥備，以及本集

團上市後的營運成本上升所致。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零三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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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
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三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止三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1,125 24,068 2,156 6,666
銷售成本 (6,352) (9,213) (3,471) (1,891)

毛利／（毛虧） 4,773 14,855 (1,315) 4,775

其他收入 1,045 1,579 73 592
銷售費用 (7,788) (4,958) (4,973) (1,579)
研發成本 (1,546) (1,738) (518) (584)
行政費用 (8,527) (3,981) (3,136) (1,270)

經營（虧損）／溢利 (12,043) 5,757 (9,869) 1,934

財務費用 (474) (290 ) (227) (121)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98) － (198) －

經常業務之除稅前
（虧損）／溢利 (12,715) 5,467 (10,294) 1,813

稅項 3 (111) (321 ) － (167)

經常業務之除稅後
（虧損）／溢利 (12,826) 5,146 (10,294) 1,646

少數股東權益 263 － 197 －

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12,563) 5,146 (10,097) 1,646

中期股息 － － － －

每股（虧損）／盈利 5
基本 (6.28)仙 3.96仙 (7.77)仙 1.27仙

攤薄 N/A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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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業績，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及創業板上市規則載列之披露規定

而編製。

2. 營業額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以本地化工具和服務為主的翻譯服務來訂製解決方案。營業額來自訂製解決方案合約

收入及售出貨品（已扣除退貨）的銷售價值，但不包括增值稅或其他銷售稅，並已扣除任何營業折扣。

已在營業額確認的各類重要收入的數額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訂製解決方案 5,204 3,317 321 1,028
翻譯服務 4,398 3,516 1,814 3,516
通用軟件 997 13,776 － 381
特許使用費 525 3,459 20 1,741

11,124 24,068 2,155 6,666

3.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內並無賺取應繳香港利得稅的

收入，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提撥準備。

綜合損益表所示稅項是截至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就一間附屬公司提撥

的中國所得稅準備。

4. 股息

本公司於回顧期內並無派付任何股息（二零零三年：無）。

5.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是按照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之淨虧損分別為12,563,000
港元及10,097,000港元（二零零三年：淨溢利分別為5,146,000港元及1,646,000港元），除以截至二零
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三個月加權平均已發行普通股200,000,000股計算（二零零三年：
130,000,000股）。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期內，並無任何具有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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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儲備

股份溢價 資本盈餘 一般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 15,090 2,134 14,320 31,544
發行股份以收購附屬公司 13,557 － － － 13,557
期內溢利 － － － 5,146 5,146

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 13,557 15,090 2,134 19,466 50,247

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13,557 15,090 2,927 21,671 53,245
配售新股份之溢價 29,400 － － － 29,400
資本化 (1,100 ) － － － (1,100 )
股份配售發行開支 (11,633 ) － － － (11,633 )
期內虧損 － － － (12,563 ) (12,563 )

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30,224 15,090 2,927 9,108 57,349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整體回顧

鑒於目前國內通用軟件行業的迅速滑坡，集團董事一致決定大力支持業務轉型；及鑒於目前整體翻

譯業務在國內的排名，在本財政年度初，董事們堅定了在國內集中精力專注發展集團的核心業務：信

息本地化（包括翻譯服務，信息本地化及國際化）。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股東應佔虧損為12,563,000港元，每股虧損6.3港仙；集團在去年

同期錄得股東應佔溢利5,146,000港元。集團業績的下調，主要是集團正進行業務轉型－逐步終止通

用軟件業務的發展，以及集團同時需為此項業務超過360天以上的應收賬款及庫存進行大幅撥備分

別為2,505,000港元及2,735,000港元所致。

營業額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本集團分別錄得2,156,000港元及11,125,000港元的

營業額，比2003年同期分別下跌67.7%及53.8%。下跌原因為本集團進行業務轉型，正逐步終止發展

通用軟件的業務，另部份替顧客訂製的翻譯軟件已安裝但未經客戶驗收，因此相關之銷售額未能確

認為銷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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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訂製解決方案及翻譯服務的營業額分別上升至5,204,000港元

及4,398,000港元，並較去年同期分別上升56.9%及25.1%。通用軟件的營業額則大幅下降92.8%至

約997,000港元；此項業務佔集團的營業額比例已較去年同期的57.2%縮窄至9.0%。特許使用費的銷

售亦較去年同期下跌84.8%至525,000港元。

毛利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本集團錄得1,315,000港元的毛虧及4,737,000港元

的毛利。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毛利率比零零三年同期下跌33.8%。毛利的大幅下

跌是由於進行大幅通用軟件已過時庫存撥備2,735,000港元所致。

經營成本及費用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銷售費用比去年同期上升57.1%，由於國內通用軟件行業的

迅速滑波，許多代理及分銷商倒閉，有關通用軟件的應收賬因而作出大幅撥備。而行政費用則上升

114.1%，此上升是由於本集團在二零零四年一月於創業板上市後，包括專業費用及差旅費用的日常

營運費用增加所致。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約達 41,000,000港元，而短期銀行貸款約為

14,100,000港元，該借貸須於一年內償還及按現行市場利率計算。經計及其流動財務資源後，本集團

具備充裕資金應付其持續業務及發展所需。

負債比率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集團資產總值約達83,600,000港元而總負債約為21,900,000港元。本集團

之負債比率，總資產值除以總負債，為26.2%（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收入及開支以及資產負債均以人民幣列值，董事認為，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

收購、出售及重要投資

於二零零四年八月，本集團成立北京國新銘泰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北京國新銘泰」）並持有北京國

新銘泰51%股本權益，並按比例向該公司註冊資本出資人民幣1,020,000元。北京國新銘泰主要業務

為提供多語網站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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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四年八月，本集團成立上海銘泰世紀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上海銘泰世紀」）並持有上海銘

泰世紀90%股本權益，並按比例向該公司註冊資本出資人民幣4,500,000元。上海銘泰世紀主要業務

為提供軟件本地化服務。

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業務回顧

集團自今年年初上市以來，致力成為大中華地區最優秀的信息本地化專家。為達到既定目標，集團首

先對業務進行策略性轉型，其中包括停止通用軟件及訊息安全軟件業務的進一步開發。集團亦評估

了有關轉型將在短期內影響整體業績表現，董事會一致支持並同意加大力度，以更快速度完成轉型。

集團深信此項決策在長遠而言，將令集團更能集中資源及更專注地發展擁有龐大增長潛力的信息本

地化業務。

集團在回顧期內積極為進軍中港財經傳媒市場鋪路，並與香港財經翻譯機構—博翰語文漢化有限公

司（「博翰」）商討合作的可能性，期望可憑藉博翰在財經翻譯方面所累積的專業知識及廣泛的客戶

網絡，並綜合交大銘泰在翻譯技術的翻譯管理技術方面獨特能力，使其能大幅提高市場佔有率，進一

步提升集團在財經傳媒方面的競爭優勢及增添實力。博翰於一九九零年成立，主要業務是向企業客

戶及中港兩地的上市公司提供各種文件專件翻譯服務，包括售股章程、年報及合約等財經及法律文

件等。

此外，集團將積極將信息本地化業務擴展至與製造業及能源業有關的外資企業。集團在期內與法國

企業阿爾斯通就電廠建設、氣輪機生產等涉及信息本地化服務的範疇進行了洽談並已達成意向。

為把握二零零七年的亞洲冬季運動會及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所蘊含的商機，集團在期內著力部署

與體育相關的題材內容的信息本地化業務，為此，集團積極參與輿並主辦「二零零八年度中日韓體育

大會」的籌備工作。

為統一協調集團在香港以外的海外發展計劃，集團在期內就在新加坡成立多語服務公司的計劃與新

加坡政府進行緊密商討，預期短期內可落實有關計劃。在籌劃成立多語研究中心方面，集團正與有關

機構洽談合作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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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有見集團的業務轉型，集團將投放更多資源發展信息本地化業務。除財經傳媒外，集團未來仍會集中

為中國其中四大增長快速的行業，包括汽車、機械製造、資訊科技及建築客戶提供信息本地化服務。

集團目前正透過「東方翻譯工廠」，為著名汽車行業的新增客戶，包括豐田汽車、濟南重型汽車及長

豐汽車，提供中文及阿拉伯語手冊的信息本地化服務。另集團同步考慮開始發展網站多語同步發佈

項目。

儘管「東方翻譯工廠」正式營運的時間屈指可數，但東方翻譯工廠規模化的語言轉換能力已初步顯現，

體現出一般翻譯企業不可替代的優勢：規模化、標準化，並巳成功吸引逾180名客戶的認同，當中包括

著名的跨國企業。

集團為進一步搶佔市場份額，將積極與國內外著名信息科技企業、行業協會及學術機構締結策略聯

盟及維持合作關係。展望未來，集團管理層將不斷鞏固及擴展信息本地化業務的基礎，加上中國經濟

發展的步伐穩健，為國內外機構締造龐大商機，令集團對於成為大中華地區最優秀的信息本地化專

家，實現日吞吐量達到日文字轉化量1,000萬字的規模化生產能力的目標充滿信心。

董事及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本

公司股份（「股份」）或本公司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之規定須載入

該條所述的權益登記名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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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須披露權益的其他人士
A.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下列企業於股份或本公司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之規定須載入該條所述的權益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及直接或間接擁有10%或以上股份：

概約股權

名稱 身分 股份數目 百分比

（附註1）

福達實業有限公司（「福達」） 實益擁有人 64,355,828 (L) 32.18%

實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權益 64,355,828 (L) 32.18%

（「實達科技」） （附註2）

香港思源科技投資有限 實益擁有人 22,528,484 (L) 11.26%

公司（「思源」）

上海交大產業投資管理 受控法團權益 22,528,484 (L) 11.26%

（集團）有限公司 （附註3）

（「上海交大產業集團」）

上海交通大學 受控法團權益 22,528,484 (L) 11.26%

（附註3）

香港銘泰技術發展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20,157,757 (L) 10.08%

（「香港銘泰」）

附註：

1. 「L」指有關企業在股份的權益。

2. 股份權益透過福達持有，而福達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實達科技實益擁有。Leading
Value Industrial Limited擁有實達科技已發行股本約30.05%權益，而執行董事史偉先生以及李光強
先生則分別各自擁有該公司50%權益。

3. 股份權益透過思源持有。思源全部已發行股本由上海交大產業集團實益擁有。上海交大產業集團的註

冊股本分別由上海交通大學及上海交通大學全資擁有企業上海交大企業管理中心擁有96.735%及
3.265%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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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須載入該條所述的權益登記冊內之權益的其他人士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除上文A分段所披露之企業外，下列企業／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

關股份中擁有以下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須載入該條所述的權益登記冊內之權

益或淡倉：

概約股權

股東名稱／姓名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百分比

（附註1）

Diginet Investment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4,653,812 (L) 7.33%

（「Diginet」）

Optipure Industries Limited 受控法團權益 14,653,812 (L) 7.33%

（「Optipure」） （附註2）

高永良先生（「高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 14,653,812 (L) 7.33%

（附註2）

附註：
1. 「L」指有關人士／企業在股份的權益。

2. 股份權益透過Diginet持有。Diginet全部已發行股本由Optipure實益擁有。Optipure則由高先生實益擁
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有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計劃」），據此，本公司董事可酌情邀

請任何僱員、董事、供應商、客戶、顧問、諮詢顧問、合營企業夥伴，以及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投

資實體之股東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投資實體所發行證券之持有人，接受可認購股份之購股

權。計劃在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九日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時生效。截至本報告日期，概無根

據計劃向任何董事或僱員授出任何購股權。

保薦人權益
根據本公司與京華山一企業融資有限公司（「京華山一」）所訂立日期為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保薦人協議，京華山一出任本公司持續保薦人，任期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九日起至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為止（或直至根據保薦人協議當中所載之條款及條件予以終止之日）。京華山一將就出任

本公司持續保薦人收取費用。

據京華山一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6.36條通知，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京華山一、其董事、僱員

或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股本擁有任何權益，亦無認購或提名他人認購本公司或

其任何附屬公司股本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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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權益
概無董事及本公司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於對本公司所從事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

爭之任何業務中擁有權益。

董事會常規及程序
自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九日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以來，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34至5.45條所載有關董事會常規及程序之規定。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九日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贖回或

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委任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委任何震宇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並委任何震宇先生為審核委

員會會員。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所載規定，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書面訂明

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事宜。審核委

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宋京生先生、王天也先生及何震宇先生組成，王天也先生為審核委員會

主席。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並認為

該等報表已遵照適用會計準則，聯交所規定及法例編製，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於本報告刊發之日，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下列董事：

執行董事 史偉，朱至誠，何恩培，何戰濤，陳承平，陳思根，王慧波及上官步燕

獨立非執行董事 宋京生，王天也及何震宇

承董事會命

史偉

主席

香港，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